
一直以来，区公安分局党委高度重视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对“创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对优化
窗口服务保障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办
证大厅全体人员牢固树立创城意识，坚持
将窗口服务和创城工作有机结合，以高品
质的服务和高效率的作风全力推动创城工
作深入开展。

在公安分局办证大厅显著位置，制作

并悬挂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出境游、文明创城的
公益广告，定期更新并以电子屏形式滚动
播放，确保群众“抬眼可见、举足即观”，着
力营造文明城区创建浓厚氛围。

区公安分局办证大厅对咨询、办理业
务的群众，坚决落实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办
理的服务举措，叫响了“让群众少跑路”的
服务口号。在显著位置摆放市局统一的行

业规范和业务办理流程，专门印制了户
政、出入境、通行证等办理事项宣传彩页，
同时，公开监督电话，确保大厅服务工作
更加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近年来，石景山区招商引资蓬勃发展，
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加之国际广播电台、
北方工业大学等外国专家和学生较多，外
国人出入境服务需求与日俱增。对此，大
厅专门增设了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厅，向市
公安局申请了外国人办理居留许可和永久
居留证件的受理和发放权限，为外国人就
近办理相关证件带来极大便利，并成为继
朝阳分局、顺义分局之后，全市第二批开
通外国人服务厅的分局。服务厅启动仅一
年半的时间，办理居留许可949件，永久居
留13件，收到外国人送来的锦旗2面，表扬
信2封。

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境游人数不断增
多，公民办理护照和港澳台证件的需求量
也在增加，办证大厅在周六正常开放服务
的基础上，新建了自助服务厅，服务时间从
早 8 点延长至晚 24 点，公民可以自助领取
出入境证件，自助申请港澳台旅游签注，为
广大市民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了便
利。该服务厅是全市仅有的 6 个出入境自

助服务场所之一。

大厅设立了“学雷峰志愿服务站”，开
展志愿者服务，为来办事群众提供咨询引
导、失物招领等多项服务，并提供手机充
电、应急药品、纸笔针线、便民工具、老花眼
镜等便民服务用品。同时，坚持用微笑和
热情服务群众，积极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打造群众满意的窗口单位。

今年 3 月，一位女士在大厅办理证件
后，将包落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内有身份
证、社保卡、银行卡等重要物品。群众捡拾
后主动交到“学雷峰志愿服务站”，服务人
员及时与民警沟通，通过身份证信息查找
到高女士的联系方式，及时返还遗失的物
品，得到群众的高度赞扬。服务站设立以
来，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110余次。

办证大厅坚持每周召开一次窗口工作
人员培训会，对文明服务规范、服务用语、
服务礼仪等进行讲解和示范；同时，组织工
作人员结合自身亲历的服务案例，谈过程、
谈想法、谈经验、谈教训，以案析理，以己为
鉴，并共同梳理易出现群众投诉的业务问
题，找原因、出策略，统一答复口径，统一工
作标准，真正做到一次性告知，让群众只跑
一次路，全面提升了窗口服务质量。

韩海扩/文

政务窗口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平台，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前沿阵地。石景山公安分局办证大厅立足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率，坚持以民为本、优化服务措施、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工作机制，精心打造办证文明窗口，全力为石
景山区“创城”助力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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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范奇伟）被告人王某
虚构不用通过学习考试就能获得机动车
驾驶证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财 1 万元。
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
案，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四
个月，缓刑六个月的刑罚。

2018 年 9 月，被告人王某虚构能够不
通过学习考试就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
事实，骗取被害人范某信任，范某在位于
石景山区的家中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
的方式，先后向王某转款共计 1 万元。范
某多次催促，王某既未办好证也未退款，
后范某感觉被骗遂报警。案发后，王某家
属与范某达成谅解，赔偿了范某经济损失
并得到范某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鉴于王某已赔偿范
某的经济损失且得到谅解，综合全案情
节，最终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判
处其拘役 4 个月，缓刑 6 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5000元。

法官提示：社会公众如果想驾驶机动
车辆，只能在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人条
件的前提下，通过报名参加交管部门组织
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持交管部门核发的

《机动车驾驶证》才能驾车上路行驶，除此
之外任何承诺不用学习考试的方式都是
诈骗行为，请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认
真参加学习考试，共同维护全社会的公共
交通安全秩序。

谎称不用考试可获驾照，犯诈骗罪被判刑

（一）承诺高额回报
高息诱惑是假：以远高于存款、理财、

基金等投资回报率，承诺政府担保、银行托
管、保本付息、保证安全等，各种诱惑招法。

破财陷阱是真：初期往往会按时足额兑
现承诺，拆东墙补西墙，集资达到一定规模
后，无法兑现，携款跑路，真金白银有去无
回。

（二）虚构或夸大投资项目
打着旗号是假：拉大旗做虎皮，打着政

府部门、大型金融机构等旗号，博取信任。
项目造假是真：虚构投资房产、矿产、

公路、基建、理财产品等项目，造假圈钱。
（三）虚假宣传造势
大肆营销是假：通过网站、论坛、微信、

QQ 等，以及街头拉客、随机拨打电话等方
式制造虚假声势。在商务核心区域承租高

档写字楼作为办公场所，营造公司资质合
法、实力雄厚的假象。

诱惑投资是真：进行虚假包装，蛊惑性
宣传，诱惑不知情、易轻信的群众掏腰包，
上当受骗。一本万利，稳赚不赔，这样的买
卖充满陷阱。

（四）利用亲情诱骗
拉人头赚收益是假。假借委托理财的

名义，故意混淆投资理财概念，利用电子黄
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电子商务等新名
词迷惑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集资规模
不断扩大。

诱骗亲朋好友是真。不法分子往往利
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额回报诱
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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